
上大马院〔2024〕8 号

学院各部门：

经2024年11月11日学院第18次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

现将《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级研究中心管理办法》进

行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4 年 11 月 29 日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4年 11月 29日印发

校对：刘 锦 （共印 10 份）



一、总 则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研究中心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

及社会服务中的作用，规范和完善学院院级研究中心的管理，提升学

院科研综合实力和创新能力，结合本院实际情况，依据《上海大学校

级科研机构管理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院鼓励跨学科、跨教研部设立研究中心，推进有组织

的科研创新活动，形成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核心，融合中共党史党建

学、哲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多学

科交叉的研究平台。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院自主设立的院级研究中心以及学院通

过协议与院外单位（包括国<境>外单位）合作共建非独立法人的联合

研究中心。适用于院级研究中心的申报、管理、考核与评估。

二、申报及审批程序

第四条 申报条件

（一）符合学院总体发展定位及学科专业发展方向；

（二）具备明确的研究方向、研究目标，未来一年的短期工作计

划及三年的长期工作计划；

（三）研究中心负责人原则上须为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职

教师，有一定的学术成果、较强的学术造诣和社会影响力；

（四）研究中心须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结合学校、学



院学科建设任务和发展规划，具有 2 个及以上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

原则上不与学院已有的研究中心重复；

（五）具备一支稳定、可靠、实干的研究团队，团队年龄、职称

结构合理，团队成员学科背景应具备相关性；

（六）除担任校级及以上研究中心负责人之外，同 1人只能担任

1个院级研究中心负责人；团队骨干成员参与院级研究中心的数量不

超过 2 个；各研究中心成员人数在 3人以上，10人以内，本院为主，

外院、外校为辅；研究中心成员需每年通过对应考核，动态调整，每

年需更新成员名单。

第五条 申报及审批程序

(一)申报院级研究中心的主要负责人向学院提交《上海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院级研究中心成立申请表》；

(二)由学院学术委员会审议、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核批准后，学

院发文予以成立。

第六条 科研机构备案名称一般为“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XX

研究中心”。

三、运行与管理

第七条 研究中心实行中心主任负责制，可就中心研究方向开展

学术研究、科研项目、社会服务等活动，所取得一切科研成果均纳入

学院统计范畴。

第八条 研究中心可设立主任、执行主任等学术职务，根据工作

需要可设立若干副职。其职务聘任须经过机构推荐提名、学院学术分



委员会审核把关，报学院备案。

第九条 研究中心的人事、场地、设备、财务等相关日常工作由

学院统一管理。研究中心应当遵守学院有关印章管理的规章制度，不

刻制公章，由学院代章。

第十条 研究中心应以中心的名义进行科学研究、成果产出、咨

询服务和学术交流等科研活动。需要对外签订合作协议，应当遵守学

校有关合同管理的规章制度。研究中心通过申报科研项目所取得纵向、

横向科研经费，应按照学校财务制度规定和科研经费管理办法，规范

使用。

第十一条 研究中心需更换负责人、更改名称等重大事项应向学

院申请，填写《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级科研机构重要事项变更

审批表》，报学院学术委员会审议、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核批准

第十二条 研究中心若有以下情况，应按照新建中心申报程序进

行申报：

（一）研究中心负责人和中心名称同时变更；

（二）研究中心合并或分立；

（三）研究中心中止相关研究，撤销中心。

第十三条 研究中心若有以下情况，依据具体情节，学院有权予

以撤销或中止：

（一）中心成员发表言论违背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或法律法规或

中心在成员管理上存在严重失职，负有重要责任；

（二）中心出现重大工作失误、安全事故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三）中心不服从学院管理；

（四）无故不按期提交中心年度报备表或者拒不参加中心考核；

（五）中心负责人退休或者离校且一年内无新负责人接替。

四、考核与评估

第十四条 各研究中心每年需提交本年度研究计划，该计划中至

少应包括以下内容中的四项及以上：

（一）以中心名义发表的高水平论文 3 篇及以上；

（二）研究中心成员出版专著、或教材、或译著 1 部及以上；

（三）以中心为平台组织的高水平学术讲座 2 场及以上；

（四）以中心为平台组织的院内学术沙龙 2 场及以上；

（五）以中心为平台组织的高水平学术会议 1 次【参看附则第

20条】；

（六）以中心为平台参与的教学改革项目 1 项【参看附则第 21

条】。

第十五条 研究中心的考核分年度考核和周期评估。原则上每年

一次考核，三年一次评估。考核、评估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

格和不合格。【参看附则第 22条】

第十六条 院级研究中心每年底向学院提交本年度工作总结报告

以及下一年度工作计划。内容应涵盖科研机构建设的总体进展、核心

任务指标完成情况、经验与问题和下年度工作重点等。

第十七条 年度考核基本合格，提出警告并限期整改。年度考核

不合格或连续两次基本合格，学院有权予以撤销或调整，该中心负责



人 2年内不得申请成立新的院级研究中心。

第十八条 周期评估分为通过、不通过两个等级。周期评估不通

过，学院有权予以撤销或调整，该中心负责人 2 年内不得申请成立新

的院级研究中心。

第十九条 对考核或评估结果为优秀的研究中心，学院在投入资

源时优先考虑。

五、附 则

第二十条 各中心如以中心名义举办学术会议，需在每年提交年

度计划时提出申报，学院党政联席会审批通过后方可举办；学术会议

应有利于学院的综合发展；学术会议的费用预算由学院统筹规划，原

则上会议经费不得超出申报时的预算标准；各中心举办学术会议应以

中心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主要由中心成员组织办会。

第二十一条 以中心为平台参与的教学改革项目，指中心成员在

参与校级及以上教学改革、课程建设项目中，占教学改革项目核心成

员的 50%以上，且以中心相关研究成果作为教学改革、课程项目的重

要支撑材料。

第二十二条 各中心应对本中心负责人及成员按年度进行考核。

（一）中心成员需对中心建设发挥积极作用，如中心成员未参与

中心建设，包括且不限于：未能发表相关研究论文、著作、教材；未

能参与中心学术讲座、沙龙、会议等，则该成员自动退出中心，中心

可另行加入新的研究成员；

（二）中心年度考核中，如不合格成员超过半数，则中心未能履



行“有组织的科研”任务，中心年度考核不得评优。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制定并负责解释，

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4 年 11 月 27 日


